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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第 4章、第 5章 、第 9章 、第 10章 、第 8.2、 8.3条为强制性的 ,其 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 GB/T1.1— ⒛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18467—⒛01《 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 》,与 GB18467—⒛01相 比,主 要技术变化

如下 :

——调整标准结构 ,增加 目次、引用文件、献血者知情同意 ,删除原附录 C;

——调整规范性技术条款的章节结构 ;调 整免疫接种后献血的有关条款 ,按 疫苗生产工艺分类

管理 ;

——调整强制性条款 ,除原有的献血前检测、献血量和献血间隔、捐献血液的检测要求外 ,增 加献血

者知情同意 ;

——增加献血者有关生活经历和旅行经历的健康征询 ;

——删去献血后血液检测有关检测方法、检测标志物等内容 ;

——调整献血年龄、献血量、血色素标准、单采血小板采集标准和献血间隔 ;

——修订眼科疾患、同性恋以及免疫接种后献血的有关条款 ;

——修订附录 A献血者知情同意及健康征询表有关内容 ;

——修订附录 B献血前血液检测和献血记录有关内容。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 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高东英、刘江、戴苏娜 、郭瑾、周倩、陈霄、刘志永、江峰、赵冬雁、庄光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厉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18467-— 2001。

亠刖 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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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般血站献血者健康检查的项 目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血站对献血者的健康检查。

本标准不适用于造血干细胞捐献、自身储血和治疗性单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18469 全血及成分血质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18469界 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固定无偿献血者  reguIar non-remunerated vc,【 untary b1ood donor

至少献过 3次血 ,且近 12个月内献血至少 1次。

3.2

预瓦预刂另乏厅亏正Ⅱ/l、 谰艮望次  predicted pos← donation p1ate【 et count

采集后献血者体内剩余血小板数量的控制下限 ,用 于验证血小板采集方案。

4 总则

4.1 采集血液前应征得献血者的知情同意 ,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健康征询、一般检查和血液检测。书面

记录文件参见附录 A、 附录 B。

4.2 献血者献血前的一般检查和血液检测应以血站结果为准 ,有效期为 14d。

4.3 献血前健康检查结果只用于判断献血者是否适宜献血 ,不适用于献血者健康状态或疾病的诊断。

4.4 对经健康检查不适宜献血的献血者 ,应给予适当解释 ,并注意保护其个人信息。

5 献血者知情同意

5.1 告知义务

血站工作人员应在献血前对献血者履行书面告知义务 ,并取得献血者签字的知情同意书。

5.2 告知内容

5.2.1 献血动机

无偿献血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 ,目 的是帮助需要输血的患者。请不要为化验而献血。国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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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免费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免费检测服务 ,如有需要 ,请与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系 (联 系电

话可查询全国公共卫生公益热线 12320)。

5.2.2 安全献血者的重要性

不安全的血液会危害患者的生命与健康 。具有高危行为的献血者不应献血 ,如 静脉药瘾史、男男性

行为或具有经血传播疾病 (艾滋病 、丙型肝炎、乙型肝炎、梅毒等)风险的。

5.2.3 具有高危行为者故意献血的责任

献血者捐献具有传染性的血液会 受血者的道德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38条和第 62条规定 ,高危献

血者故意献血 ,造成传染 究刑事责任。

5.2.4 实名制献血

根据《血站管 行核对并登记。

冒用他人身份

5.2.5 献 血

献血者 系电话。

5.2.6 献

绝大多 血肿、疼痛

处置 ,献血等不适 ,极个

者应遵照献血

5.2.7 健康征询

根据《中华人民 血者应该如实填写

健康状况征询表。不真

责任。

5.2.8 血液检测

照相关法律规定承担

血站将遵照国家规定对献血者血液进行经血传播疾病的检测 ,检测合格的血液将用于临床 ,不合格

血液将按照国家规定处置。血液检测结果不合格仅表明捐献的血液不符合国家血液标准的要求 ,不作

为感染或疾病的诊断依据。

5.2。 g 疫情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规定 ,血站将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艾滋病病

毒感染等检测阳性的结果及其个人资料。

5.3 献血者知情同意

献血者应认真阅读有关知情同意的资料 ,并签字表示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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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献血者健康征询

6.1 献血者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献血

6.1.1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如 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肺气肿 ,以 及肺功能不

全等。

6.1.2 循环系统疾病患者 ,如 各种心脏病、高血压病、低血压、四肢动脉粥样硬化、血栓性静脉炎等。

6.1.3 消化系统疾病患者 ,如 慢性胃肠炎、活动期的或经治疗反复发作的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胰腺

炎、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等。

6.1.4 泌尿系统疾病患者 ,如急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盂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泌尿道感染以及急

慢性肾功能不全等。

6.1.5 血液系统疾病患者 ,如贫血(缺铁性贫血、巨幼红细胞贫血治愈者除外)、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粒

细胞缺乏症、白血病、淋巴瘤及各种出、凝血性疾病。

6.1.6 内分泌系统疾病及代谢障碍疾病患者 ,如 脑垂体及肾上腺疾病、甲状腺功能性疾病、糖尿病、肢

端肥大症、尿崩症等。

6.1.7 免疫系统疾病患者 ,如 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硬皮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动脉炎等。

6.1.8 慢性皮肤病患者 ,特别是传染性、过敏性及炎症性全身皮肤病 ,如黄癣、广泛性湿疹及全身性牛

皮癣等。

6.1.9 过敏性疾病及反复发作过敏患者 ,如 经常性荨麻疹等、支气管哮喘、药物过敏等。单纯性荨麻疹

不在急性发作期间可献血。

6.1.10 神经系统疾病患者 ,如 脑血管病、脑炎、脑外伤后遗症、癫痫等 ,以 及有惊厥病史或反复晕厥发

作者。

6.1.11 精神疾病患者 ,如抑郁症、躁狂症、精神分裂症、癔病等。

6.1.12 克-雅 (Creutzfeldt-Jakob)病 患者及有家族病史者 ,或接受可能是来源于克-雅病原体感染的组

织或组织衍生物(如硬脑膜、角膜、人垂体生长激素等)治疗者。

6.1.13 各种恶性肿瘤及影响健康的良性肿瘤患者。

6.1。 ⒕ 传染性疾病患者 ,如 病毒性肝炎患者及感染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IDS,艾滋病)患 者

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 染者。麻风病及性传播疾病患者及感染者 ,如 梅毒患者、梅毒螺旋体枣染

者、淋病、尖锐湿疣等。

6.1.15 各种结核病患者 ,如肺结核、肾结核、淋巴结核及骨结核等。

6.1.16 寄生虫及地方病患者 ,如 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肺吸虫病、囊虫病、肝吸虫病、黑热病及克

山病和大骨节病等。

6.1.17 某些职业病患者 ,如 放射性疾病、尘肺、矽肺及有害气体、有毒物质所致的急、慢性中毒等。

6.1.18 某些药物使用者 ,如 长期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镇静催眠、精神类药物治疗的患

者 ;既往或现有药物依赖、酒精依赖或药物滥用者 ,包括吸食、服食或经静脉、肌肉、皮下注射等途径使用

类固醇、激素、镇静催眠或麻醉类药物者等。

6.1.19 易感染经血传播疾病的高危人群 ,如 有吸毒史、男男性行为和多个性伴侣者等。

6.1。 ⒛ 异体组织器官移植物受者 :曾 接受过异体移植物移植的患者 ,包括接受组织、器官移植 ,如 脏

器、皮肤、角膜、骨髓、骨骼、硬脑膜移植等。

6.1.21 接受过胃、肾、脾、肺等重要内脏器官切除者。

6.1.22 曾使受血者发生过与输血相关的传染病的献血者。

6.1.23 医护人员认为不适宜献血的其他疾病患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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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献血者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暂不能献血

6.2.1 口腔护理 (包括洗牙等)后未满 3d;拔牙或其他小手术后未满半个月 ;阑 尾切除术、疝修补术及

扁桃体手术痊愈后未满 3个月 ;较大手术痊愈后未满半年者。

6.2.2 良性肿瘤 :妇科 良性肿瘤、体表良性肿瘤手术治疗后未满 1年者。

6.2.3 妇女月经期及前后 3d,妊娠期及流产后未满 6个月 ,分娩及哺乳期未满 1年者。

6.2.4 活动性或进展性眼科疾病病愈未满 1周者 ,眼科手术愈后未满 3个月者。

6.2.5 上呼吸道感染病愈未满 1周者 ,肺炎病愈未满 3个月者。

6.2.6 急性胃肠炎病愈未满 1周者。

6.2.7 急性泌尿道感染病愈未满 个月者 ,泌尿系统结石发作期。

6.2.8 伤口愈合或感染痊 者 ,皮肤广泛性炎症愈合后

未满 2周者 。

6.2.9 被血液或组

6.2.10 与传染 病愈后未满 1年

者 ,痢疾病愈未 往疟疾流行病

区者或疟疾病

6.2。 ll 口

能献单采血

5d者 ,不

6.2.12 1

6.2.13 寄

6.2.⒕  急

6.2.15 化圭

6.2.16旅 ,人境时间

未满疾病最长

6.3 免疫接种

6.3.1 无暴露史的

6.3.1.1 接受灭活疫苗:

无病症或不 良反应出现者 , 苗、冻干乙型脑炎灭活疫苗、

吸附百白破联合疫苗、甲型肝炎灭活疫 全病毒灭活疫苗等。

6.3.1.2 接受减毒活疫苗接种者

接受麻疹、腮腺炎、脊髓灰质炎等活疫苗最后一次免疫接种 2周 后 ,或风疹活疫茴、人用狂犬病疫

苗、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等最后一次免疫接种 4周后方可献血。

6.3.2 有暴露史的预防接种

被动物咬伤后接受狂犬病疫苗注射者 ,最后一次免疫接种 1年后方可献血。

6.3.3 接受生物制品治疗者

接受抗毒素及免疫血清注射者 :于最后一次注射 4周后方可献血 ,包括破伤风抗毒素、抗狂犬病血

清等。接受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注射者 1年后方可献血。

4

稳 性肾盂肾炎

年 :

材致伤或污染伤口以及施行纹身术后

接触史者 ,自 接触之 日起至该病最长潜伏期。

;伤寒病愈未满 1年者,布 氏杆菌病病愈未满 2年者。

、类毒素注射者

物制品治疗后献血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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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献血者一般检查

7.1 年龄 :国 家提倡献血年龄为 18周岁~55周岁 ;既往无献血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
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 60周岁。

7.2 体重 :男 ≥50kg,女≥45kg。

7.3 血 压 :

12.O kPa(90mmHg)≤ 收 缩 压 (18.7kPa(140mmHg);

8.0kPa(60mmH⒆ ≤舒张压<
脉压差 :≥30mmHg/4。

脉搏 :60次/min≈

体温 :正常。

一般健康

皮肤

献 血

血

血 ≥1.0510。

单采

ω 红

b) 采

ω 预测

9 献血量及献血 间

9.1 献血至

9.1.1 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 ⑩0mL,或者 300mL,或者 200

9.1.2 单采血小板献血者 :每次可献 1个至 2个治疗单位 ,或者 1

全年血小板和血浆采集总量不超过 10L。

注:上述献血量均不包括血液检测留样的血量和保养液或抗凝剂的量。

9.2 献血间隔

9.2.1 全血献血间隔 :不少于 6个月。

9.2.2 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 :不少于 2周 ,不大于 24次 /年 。因特殊配型需要 ,由 医生批准 ,最 短间隔

时间不少于 1周 。

9.2.3 单采血小板后与全血献血间隔 :不少于 4周 。

9.2.4 全血献血后与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 :不少于 3个月。

a
)
ω

 
c
)

mL。

个治疗单位及不超过 200mL血 浆 。

耐力的运动员Σ

ω测定 :

数(PLT):≥ 1oo× 109/L。

染。皮肤无创面感染 ,无大面积皮肤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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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献血后血液检测

10.1 血型检测:ABO和 RhD血型正确定型。

10.2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符合相关要求。

10.3 乙型肝炎病毒(HBV)检测 :符合相关要求。

10.4 丙型肝炎病毒(HCV)检测 :符合相关要求。

10.5 艾滋病病毒(HIV)检测 :符合相关要求。

10.6 梅毒(Syphilis)试验 :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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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 料性附录)

献血者知情同意及健康状况征询表

A。 1 献血者知情同意及健康状况征询表如下。

尊敬的朋友 :

您好 !感谢您参加无偿献血。

为了您本人的健康和受血者的安

即使您回答
“
是

”
也不一定表

的理解与支持。

1.安 全 的

动机和具有

不要献血。

治法》第 7

2,

中心联 系

3.

提 问涉及

4.《

予支持 。

5.如

×××× )。

6.献血

穿刺部位青紫、

血前、后应 注意的

7.血站严格遵从

定处理。血液检测结果不合

填写问卷中的各项内容。下列任何问题

问 ,请 向医护人员咨询。谢谢您

自于以利他主义为

滋病或性病等)

和 国传 染病 防

地疾病控 制

。如果表 中

并登记 ,请给

活 :× × × ×

人 偶 尔会 出现如

每位献血者遵照献

,t,不 合格血液将按照国家规

的要求 ,不 能作为感染或疾病的

诊断依据。

8.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血站将艾滋病等检测阳性的结果及其个人资料向当地疾病控制中
心报告。我们承诺对您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

第二部分 献血前健康征询(请以
“
√

”
表示)

第一部分 献血前应知内

救生命 ,不 安全的血液却能危害生命。安全的血

的。血液采集使用一次性无菌耗材以保证献血者

、献血后头晕等不适 ,这 些不适都是轻微或

血不适发 生的可能 。

检测 ,将检测合格

今日/现时

1.您是否觉得今天的身体状况适合献血?

2.您是否正等待医院的检验报告或正接受某种治疗?

3.今天献血后您是否会参加危险性的运动(如 :爬 山、潜水或滑翔)?驾驶重型汽车?

从事地下或高空作业(如 :飞 行、消防员、棚架工作)?

否

□

□

是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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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现时

4.您 献血的目的之一 ,是不是想了解您身体是否健康?有没有染上艾滋病

病毒或梅毒或其他疾病?

5.您是否知道 ,如果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或梅毒 ,即使感觉无恙 ,检验结果呈

阴Jl± ,也 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

6.(女性填写)您现在是否处于月经期及前后三天?是否已怀孕?是否在

过去一年内分娩或六个月内流产?

是

□

□

□

□

□

□

在过去 ⒉ 小时内

7.是否曾经注射类毒素、灭活或基因工程技术制成的疫苗 (包括霍乱、伤寒、

白喉、破伤风、甲型肝炎、乙型肝炎、流行性感冒、脊髓灰质炎或百 日咳等 ,且并无

病症或不良反应出现 ?

是

□□

在过去 3天内

8.是否曾接受任何口腔护理 (包括洗牙等)?

否

□

是

□

在过去 5天内

9.是否服用阿司匹林或含阿司匹林的药物 ?

否

□

是

□

在过去 1周内

10.您是否有发热、头痛或腹泻?是否曾患有感冒、急性胃肠炎?是否有任何未

愈合的伤口或皮肤炎症?
□

是

 
 

□

在过去 2周内

11.是否曾拔牙?是否曾患有广泛性炎症?是否有其他小手术?

12.是否曾经注射减毒活疫苗 ,如麻疹、腮腺炎、黄热病、脊髓灰质炎等?

否

□

□

是

□

□

在过去 4周内

13.是否曾接触传染病患者 ,如 :水痘、麻疹、肺结核等?

14.是否曾接受减毒活疫苗注射 ,如 :伤 寒疫苗、风疹活疫苗、狂犬病疫苗、水痘疫苗?

15.是否曾有不明原因的腹泻?

否

□

□

□

是

□

□

□

在过去一年内

16.是否曾纹身、穿耳或曾被使用过的针刺伤等?是否曾意外接触血液或血液

污染的仪器?

17.是否曾注射 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18.曾被动物咬伤并因此注射狂犬疫苗?

19.是否曾接受外科手术 (包括 内窥镜检查、使用导管作治疗等)?或接受输血治疗?

是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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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史情况

⒛.您是否曾有下述情况 :

1) 接受凝血因子治疗?接受脑垂体激素药物如生长激素治疗 ?

2) 您本人或直系亲属是否患克雅氏病 (疯 牛病 )?

3) 是否曾有晕厥、痉挛、抽搐或意识丧失?

4) 是否对某些药物产生过敏反应 ?

5) 如曾感染过猪带绦虫、蛔虫、蛲虫等 ,是否已治愈 ?

6) 是否曾患有肺结核或肺外结核 ?

7) 是否被告知永久不能献血 ?

21.是否曾患有任何严重疾病 ? □  □
1) 循环系统疾病 (例 如 :冠心病、高血压病、心脏瓣膜病等)

2) 呼吸系统疾病 (例 如 :支 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

3) 消化系统疾病 (例 如 :胃 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等)

4) 血液系统疾病 (例 如 :溶血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凝血性疾病等)

5) 恶性肿瘤 (例 如 :胃 癌、食管癌、肺癌、白血病等)

6) 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 (例 如 :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等)

7) 神经系统疾病 (例 如 :癫 痫、脑出血等)

8) 精神 系统疾病 (例 如 :抑郁症、躁狂症等)

9) 泌尿及生殖系统疾病 (例 如 :肾 、膀胱、尿道疾病等)

10) 免疫系统疾病 (例 如 :红 斑狼疮、风湿性关节炎等)

11) 慢性皮肤病患者 (例 如 :黄癣、广泛性湿疹、全身性牛皮癣等)

12) 严重寄生虫病 (例 如 :血吸虫病、丝虫病、吸虫病等 )

13) 其他严重疾病

22.是否曾患有传染病或性病? □  □
D 12个 月内是否曾患有甲型肝炎?

2) 是否是病毒性肝炎患者或感染者?病毒性肝炎血液检测阳性?   
′

如 :乙 型肝炎、丙型肝炎。

3) 是否是梅毒感染者或梅毒螺旋体检测阳性者 ?

4) 是否是 HⅣ 感染者或 HⅣ 检测阳性者 ?

5) 是否患有淋病、尖锐湿疣等 ?

6) 3年 内是否患有疟疾?12个 月内是否曾前往疟疾流行区?

生活习惯

23.您是否曾有下述情况 :

D 您是否曾滥服药物或注射毒品?

2) 您是否曾接受(或 给予)全钱而与他人发生性行为?

3) 如您是男性 ,您是否曾与另一男性发生性行为?

在) 您是否同时期有多个性伙伴 ?

5) 其他您认为不适宜献血的情况

否

□

是

□

否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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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习惯

24.在过去的 12个 月里 ,您 是否曾与下列人士发生过性行为?

D 被怀疑感染了 HIV(艾滋病病毒)或 HIV检测呈阳性的人士?

2) 滥服药物或注射毒品的人?

3) 从事提供性服务的男士或女士?

4) 有双性性行为的男士?

5) 其他您认为不适宜献血的情况

否

□

是

□

旅行情况 :

25.自 1980年起 ,您 是否曾居住在欧洲国家五年或以上 ,或 于英国接受过输血 ?

26.1980年至 1996年 间 ,您 是否曾居住于英国、爱尔兰、法国 3个 月或以上 ?

27.您是否曾在传染病区(如 鼠疫、霍乱、黄热病、疟疾等)居住或工作过 ?

是

□

□

□

否

□

□

□

献血者签字 :

日期 :  年

医务人员签字 :

日      日期 :  年  月

第三部分 献血者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国籍

证件类别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驾照 □其他

职 业
□学生 □商业服务人员 □办事人员 □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医务工作者

□军人 □其他(  )

文化程度 □大学以上 □大学 □大专 □高中 □中专 □初中及以下

居 住 状 况 □本地户籍     区 □非本地户籍居住六个月以上 □非本地户籍居住六个月以内

固定

通讯地址

政

 码
邮
·
编

联 系方式
移动 电话 : 固定 电话 :

电子邮箱 : 其他 (如 QQ):

既往

献血史

□首次

□再次
上次献血类型 :  □全血 □成分血 上次献血时间:  年  月  日

个人意愿 是否需要献血提醒:□是 □否 是否愿意参加应急献血 :□ 是 □否

献血者知情同意书

本人已理解以上内容 ,并 已知悉献血的整个过程。本人在健康征询表和献血者登记表中所提供的

资料正确无误 ,并 同意按规定对血液进行相关检测及使用。本人理解献血的血液检测结果只是安全输

血的需要 ,不 能用于疾病诊断或其他 目的。本人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资料和信息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献血者签字 : 日期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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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 料性附录 )

献血前检查及采血记录

B。 1 献血前检查记录见表 B。 1。

表 B.1 献血前检查记录

B.2 采血记录见表 B。 2。

一
般

体

格

检

查

一般检查 (以 √表示正常 ×不正常):

四肢无严重功能障碍及关节无红肿□

皮肤、巩膜无黄染□  皮肤无创面感染、无大面积皮肤病□
双臂静脉穿刺部位无皮肤损伤且无穿刺痕迹□

正常□ 不正常□   ℃

检查结论:      体检者签名:      日期 ;  年  月  日

血色素(血 比重)|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单采血小板捐献增加以下项目:采前血小板计数 :      ×lO9/L;  HcT:
其他血液成分_____捐 献及增力i项 目:

选择性项 目:血型

检测结论 :□合格 □不合格     检测者签名 : 日期 : 年  月  日

□可以献血 □不宜献血   ~ □暂缓献血 (□血压 □血色素 □化验检测 □其他  )
□200mL □3oo mL

□400mL
单采血小板 □1单位 □2单位 □zO0mL血浆

□其他 :

医务人员签名 :     日期 :  年  月  日 献血者签名 :       日期 :  年  月  日

表 B。 2 采血记录

采血袋用前检查 : □已检查完好
“
可以献血及献血量

”
确认 :□ 可以献血 身份证件核对 : 正确□ 不正确□

□采血袋 □征询表 □检验试管 □留样导管 □配血导管

全血 □⒛o mL □3oo mL □4oo mL □采血量不足
成分献血 □1单位 □2单位 □20o mL血 浆 □其他

开始时间:__分__秒
结束时间:__分__秒

□顺利 (□左臂 □右臂) □二次穿刺 (□左臂 □右臂 □双臂) □其他 ,请说明 :

处置记录(请说明症状、体征、处理及转归):

处置人签名 :

采血者签名 : 采血 日期 :    年


